
附件1
重庆市江北区临时占道经营管理实施细则
（试行）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  为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江北区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任务清单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 本行政区域内临时占道经营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相关事宜，均适用本实施细则。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期间除外（允许在非主干道有条件的街区、开放空间及沿街零售、餐饮商户在不影响安全和行人通行的情况下规范外摆经营）。
第二章　规划设置

第三条  临时占道经营按照“主干道全面禁止、次干道严格控制、背街小巷和城乡结合部严格规范”的原则进行设置。

（一）车行道禁止设置；

（二）人行道设置必须确保1.5米以上的通行宽度；

（三）中小学校校门口100米范围内禁止设置；

（四）不得占压盲道、消防通道、公共绿地和各类检查井；

（五）不得影响管网、消防栓、配电（气）箱等市政设施的正常使用和维修。

第四条  按照临时占道经营设置原则，在全面整治的基础上，划定区域主要遵循“四限一定”（限时间、限地点、限规模、限经营品种、定食品安全要求），“三有”（有食品备案证、有垃圾收集容器、有防渗漏地垫），“三控”（控噪音、控油烟、控隐患）的原则，建设一批规范经营区域，重新设置布点（具体设置情况详见附表）。突破设置限额的，必须报区政府研究同意。如遇城区改造或拆迁等原因需取消设置或调整位置的，需报请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审批同意。

第五条  全区的临时占道经营由区城市管理局统一管理。也可以由城市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市场主体统一建设（制作），统一设置。

第三章　申　请

第六条  申请临时占道经营的个人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人必须是江北（各街镇）管辖范围内失业（待业）人员、低保户、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人员；

（二）申请人本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；

（三）原经营者、特困人员和其他政策性安置人员优先考虑；

（四）各街镇（商圈办）可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其他准入条件。

第七条 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持申请表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证明材料，在限定的时间内向所在社区（村委会）提出申请。观音桥商圈范围内的申请人直接向商圈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第四章  审  批

第八条  由社区（村委会）负责组织初审，主要审查准入条件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。初审通过后由社区（村委会）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报所属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第九条  由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商圈办负责组织复核和公示。

申请经营某设置点的人数只有一人时，由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商圈办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审核后，直接确定给申请人并进行公示。其经营权不得转让，一经发现立即取缔。

申请经营某设置点的人数超过一人时，由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、商圈办）组织全体申请人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在区纪监、民政、社保等部门全过程监督下，通过抽签或摇号等方式确定拟经营者。严禁通过竞价方式确定经营者。

第十条  由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、商圈办）负责将上述拟经营者在市级报刊、设置点所在地、经营者居住地等处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不得少于10天。

第十一条 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、商圈办）将复核结果报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统一审批。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核发《重庆市江北区非主干道临时占道经营许可证》（原则上有效期一年，有效期到期后，需继续占道经营的，将由区城市管理部门按程序审批），并与经营者签定《临时占道守法经营责任书》。

经营者办理工商、税务、文化、卫生、烟草、食品安全等其他行政许可的，从其规定执行。
第五章  管  理

第十二条  由各街镇（商圈）具体负责日常管理。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、商圈办）负责清扫保洁、垃圾处置等工作，并将其纳入市容环境综合考核体系进行管理。

第十三条  临时占道经营摊区以服务周边群众为主，并划行归类，主要经营范围为书报、烟草、饮料、副食品等，并打造成为具有不同特色风情的摊区（如夜间饮食小吃一条街、小百货五金一条街等）。严禁经营烧烤、现场制作熟食。

第十四条  占道经营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在规定的区域和时段内经营；

（二）按规定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，做好周边环境卫生；

（三）不得擅自改变占道经营设施的外观和结构；

（四）不得擅自扩大经营范围和占地面积；

（五）不得擅自附设商业广告；

（六）不得有污损占道设施、损害市容的现象；

（七）不得妨碍行人和车辆通行，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；

（八）对租赁的占道设施设备负有看管责任；

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
违反上述规定的，由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整改。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由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撤销占道许可，收回占道经营权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

第十五条  经许可的临时占道经营，暂免2年临时清洁费的政策支持。

第十六条  若遇城市建设、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等需要，经营者必须配合有关部门无条件拆除占道设施。
第六章  附  则

第十七条 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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